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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15:3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礼宾路6号1栋一楼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黄韵涛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248,279,5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57,489,586股的54.270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23,

436,2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57,489,586股的48.8396%。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9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4,843,33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457,489,586股的5.4304%。
4、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赞成248,034,83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014％；反
对 234,1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943％；弃权 10,6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 24,624,16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158％；反对 234,1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9416％；弃权 10,6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26％。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247,920,626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554％；反

对 348,37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403％；弃权 10,6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 24,509,9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5565％；反对 348,37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4008％；弃权 10,6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26％。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赞成248,031,13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99％；反

对 237,8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958％；弃权 10,6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 24,620,46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009％；反对 237,8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9565％；弃权 10,6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26％。

4、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赞成248,024,93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74％；反

对 237,5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957％；弃权 17,1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 24,614,26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9760％；反对 237,5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9552％；弃权 17,1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88％。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248,036,53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021％；反

对235,9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950％；弃权7,10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 24,625,86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226％；反对 235,9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9488％；弃权 7,1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85％。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248,036,53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021％；反

对235,9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950％；弃权7,10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 24,625,86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0226％；反对 235,9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9488％；弃权 7,1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85％。

7、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赞成248,029,138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91％；反

对 237,6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957％；弃权 12,8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 24,618,46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9929％；反对 237,6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9557％；弃权 12,8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15％。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交割仓库资质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246,373,234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2322％；反

对1,786,65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196％；弃权119,712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 22,962,55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2.3344％；反对 1,786,65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1843％；弃权 119,712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4814％。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东宏川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宏川化工供应链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赞成24,509,4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5546％；反

对 260,8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489％；弃权 98,6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9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赞成 24,509,46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5546％；反对 260,86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489％；弃权 98,6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965％。

五、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的王彩章律师、季俊宏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

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25年5月21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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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自愿放弃领取

独立董事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刘宇航先

生的书面声明。刘宇航先生自愿放弃领取独立董事津贴，同时保证放弃领取独立董事津贴将
不影响其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正常履职，不影响今后其在公司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内的正
常履职，也不影响其因不当履职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

刘宇航先生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具备独立董事应有的独立性，经公司
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刘宇航先生被选举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截至目前，刘宇航先生尚未领取公司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公司将根据刘宇
航先生本人的声明，在本届董事会任期内不为其发放独立董事津贴。

特此公告。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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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聚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彩芬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86人，代表股份546,013,60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400%。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541,256,70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20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2 人，代表股份 4,756,8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98%；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75人，代表股份13,
551,4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5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45,764,4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反对1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弃权1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02,212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611%；反对142,8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38%；弃权106,400
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52%。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45,764,2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3%；反对14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弃权10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02,012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96%；反对142,8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38%；弃权106,600
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6%。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45,804,0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6%；反对143,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弃权6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41,812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33%；反对 143,6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97%；弃权 66,000
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45,763,9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3%；反对145,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10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01,712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74%；反对145,9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66%；弃权103,800
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45,765,2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5%；反对14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弃权10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03,012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670%；反对145,5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37%；弃权102,900
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3%。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13,313,9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474%；反对 17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52%；弃权67,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9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13,912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474%；反对 170,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2%；弃权 67,400
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徐素、周实、李彩芬、杨志杰、陈艳、成林、王春、卢志丹、李
英伟、林红宇、朱立裕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202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经投票表决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544,649,1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1%；反对 1,255,

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9%；弃权10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186,912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9309%；反对 1,255,4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40%；弃权 109,
1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张梅林、贺晴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备查文件：
1、《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002724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25-040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
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光大楼一层118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英涛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228名，代表股份数1,288,221,18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41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名，代表股份
数807,001,7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16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220名，代表
股份数481,219,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254%。

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的李静和刘伟东律师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其中，

提案6-提案14、提案16、提案2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了该提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1,285,876,5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180%；反

对 1,824,0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416%；弃权 520,5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397,0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6427%；反对 1,824,0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560%；弃权 520,5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014%。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1,285,879,7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182%；反

对 1,818,9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412%；弃权 522,4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400,2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6445%；反对 1,818,9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530%；弃权 522,4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025%。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285,794,9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117%；反

对 1,862,4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446%；弃权 563,7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3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315,46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5955%；反对 1,862,43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782%；弃权 563,7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64%。

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1,285,921,8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215%；反

对 1,813,2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408%；弃权 486,0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7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442,3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6689%；反对 1,813,2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497%；弃权 486,0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814%。

5、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286,208,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38%；反

对 1,671,3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297%；弃权 340,8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6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729,4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351%；反对 1,671,35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675%；弃权 340,8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973%。

6、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283,717,1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504%；反

对 4,150,0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22%；弃权 353,9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7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8,237,62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3926%；反对 4,150,07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4025%；弃权 353,9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49%。

7、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283,704,8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494%；反

对 4,160,9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30%；弃权 355,3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7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8,225,32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3855%；反对 4,160,97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4088%；弃权 355,3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57%。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同意1,286,076,2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35%；反

对 1,770,8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75%；弃权 374,1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596,6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583%；反对 1,770,8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251%；弃权 374,1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66%。

9、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
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1,286,051,9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16%；反

对 1,772,1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76%；弃权 397,1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0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572,3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442%；反对 1,772,1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259%；弃权 397,1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299%。

（2）发行及上市时间
同意1,286,064,1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26%；反

对 1,77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77%；弃权 383,3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584,5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513%；反对 1,773,7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268%；弃权 383,3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219%。

（3）发行方式
同意1,286,061,9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24%；反

对 1,776,4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79%；弃权 382,8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582,3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500%；反对 1,776,4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284%；弃权 382,8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216%。

（4）发行规模
同意1,286,060,9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23%；反

对 1,776,9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79%；弃权 383,3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581,3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494%；反对 1,776,9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287%；弃权 383,3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219%。

（5）发行对象
同意1,285,989,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267%；反

对 1,771,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75%；弃权 460,8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509,4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078%；反对 1,771,3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254%；弃权 460,8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668%。

（6）定价方式
同意1,286,048,2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13%；反

对 1,784,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85%；弃权 388,2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568,6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421%；反对 1,784,7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332%；弃权 388,2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248%。

（7）发售原则
同意1,286,064,8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26%；反

对 1,770,9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75%；弃权 385,4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585,2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517%；反对 1,770,9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252%；弃权 385,4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231%。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1,286,087,8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44%；反

对 1,767,3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72%；弃权 366,0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8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608,2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650%；反对 1,767,3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231%；弃权 366,0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19%。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同意1,286,059,2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22%；反
对 1,791,0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90%；弃权 370,9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8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579,6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484%；反对 1,791,0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368%；弃权 370,9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48%。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同意1,286,065,6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27%；反

对 1,774,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78%；弃权 380,8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586,0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521%；反对 1,774,7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274%；弃权 380,8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205%。

1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H股股
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1,286,065,4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27%；反
对 1,775,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78%；弃权 380,0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585,8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520%；反对 1,775,7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280%；弃权 380,0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200%。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1,286,067,9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28%；反

对 1,766,4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71%；弃权 386,8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588,3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535%；反对 1,766,4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226%；弃权 386,8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240%。

15、审议通过关于购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责任保险和招股说明书责任
保险的议案

同意1,285,949,3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236%；反
对 1,744,9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55%；弃权 526,9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469,79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6848%；反对 1,744,9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101%；弃权 526,9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051%。

16、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同意1,250,263,3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535%；反

对 37,435,2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060%；弃权 522,5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4,783,81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8.0262%；反对 37,435,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1.6713%；弃权 522,5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025%。

（2）《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同意1,249,577,3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002%；反

对 38,276,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713%；弃权 367,4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8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4,097,8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7.6291%；反对 38,276,3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1581%；弃权 367,4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27%。

（3）《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同意1,248,945,8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9512%；反

对 38,907,3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0202%；弃权 367,9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8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3,466,32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7.2635%；反对 38,907,3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5234%；弃权 367,9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30%。

17、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新增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同意1,249,585,2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008%；反

对 38,264,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703%；弃权 371,5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8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4,105,7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7.6337%；反对 38,264,3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1512%；弃权 371,5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51%。

（2）《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同意1,249,558,1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9987%；反

对 38,286,8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721%；弃权 376,1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4,078,64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7.6180%；反对 38,286,8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1642%；弃权 376,1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78%。

（3）《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同意1,249,478,7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9926%；反

对 38,367,24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783%；弃权 375,1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3,999,25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7.5721%；反对 38,367,2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2108%；弃权 375,1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72%。

（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同意1,250,042,99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0364%；反

对 37,803,5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346%；弃权 374,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4,563,4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7.8987%；反对 37,803,5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1.8844%；弃权 374,6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69%。

18、审议通过关于增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285,474,4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868%；反

对 2,381,4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849%；弃权 365,2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8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69,994,93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4099%；反对 2,381,46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786%；弃权 365,2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15%。

19、审议通过关于增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286,132,6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79%；反

对 1,721,8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37%；弃权 366,7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8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653,0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909%；反对 1,721,8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968%；弃权 366,7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23%。

20、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同意1,285,652,7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006%；反

对 1,716,8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33%；弃权 851,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6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173,1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5131%；反对 1,716,8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939%；弃权 851,6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30%。

21、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申报
会计师的议案

同意1,285,480,1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872%；反
对 2,171,7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86%；弃权 569,2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4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000,6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4132%；反对 2,171,7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572%；弃权 569,26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95%。

2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发行H股股票后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同意1,285,743,3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077%；反

对 2,039,5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583%；弃权 438,2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4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263,85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5656%；反对 2,039,5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807%；弃权 438,2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537%。

（2）《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同意1,286,183,6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18%；反

对 1,663,2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291%；弃权 374,3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704,0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204%；反对 1,663,2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628%；弃权 374,3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67%。

（3）《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同意1,286,104,7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357%；反

对 1,667,4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294%；弃权 449,0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4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625,1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7748%；反对 1,667,4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653%；弃权 449,0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600%。

2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发行H股股票后适用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同意1,286,180,4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16%；反

对 1,666,2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293%；弃权 374,5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9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700,8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186%；反对 1,666,2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646%；弃权 374,5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68%。

（2）《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草案）》
同意1,286,163,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02%；反

对 1,664,4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292%；弃权 393,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70,683,5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086%；反对 1,664,4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635%；弃权 393,66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27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静、刘伟东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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